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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2〕0172 号 

 
关于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当事人： 

彭胜，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。 

 

经查明，2022 年 4 月 22 日、9 月 22 日，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 广珠或公司）先后披露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

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》及其更正公告。公告显示，公司针对以下会

计科目进行了更正：一是对涉及前期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会计科

目，按照业务实质进行了差错更正；二是根据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

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，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更正；

三是根据评估机构对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复核结果，对其他权益工

具投资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更正。 

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后，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，调

减营业收入 2,952.60 万元，调增归母净利润 1,786.30 万元，调减

归母净资产 4,609.61 万元，分别占更正后金额的 5.48%、5.08%、

0.73%。 

定期报告是投资者关注的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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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影响，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财务数据进行客观、谨慎

地核算并披露。但公司未准确确认投资收益，导致公司定期报告披

露的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以及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 条、第 2.5 条等有关规定。针对上述违规

事项，以及公司其他违规行为，我部已对公司及主要责任人作出纪

律处分决定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彭胜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

人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1.5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

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彭胜予以监管警示。 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

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

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日 
 


